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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操作指南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政

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决策部署，进一步优化建设项

目联合验收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

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

发〔2024〕3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高效办成一件事”

2025 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25〕3 号）和省

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

件事”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24〕8 号）工作要求，结合我

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适用范围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适用于各类企业在山西省行政

区域内投资建设的建设项目联合验收项目。

二、办理流程

（一）企业申报端

下图所示为企业办理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申报流

程，企业通过申报单位所在审批层级完成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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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企业申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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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首页

1、进入山西省政务服务网“特色专区”，选择“高效办成一件

事”。

2、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建设项目联合验收”进入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首页。

查看办事指南，了解办理必要条件

1、在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首页了解详情解读、查看常

见问题、阅读相关政策依据，为开始事项申报准备条件。

2、如有需要、查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办事指南，了解要件

材料、前置条件等关键信息。

选择需要办理“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的项目。

从申报单位已完成赋码申请的项目清单中选择需要办理“建设

项目联合验收”的项目，查看查看项目基本信息，并启动“一件事

一次办”申报。

按照系统引导选择申报条件

1、按照项目所需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系统梳理了常见的办理

条件引导问题，申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符合自身的情形。

2、系统自动生成所需办理的事项清单，提供“一张表单”、“一

套材料”。

按照引导完成在线申报

1、申报单位填写基本信息。

2、根据选定的事项清单，填写项目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张单”。

3、上传本次申报所需的要件材料。

4、提交办件完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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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多个事项涉及的重复材料系统自动予以合并，只需提交

一次；企业已取得的电子证照、或其他事项结果材料，系统自动关

联无需重复提交。

在项目空间查询办理过程

申报提交后，由报送层级审批单位完成受理和审查，并将结果

通过一体化投资网上办事大厅进行反馈。

1、符合条件的，审批单位予以受理，企业登录“项目空间”按

需查询办理进度。

2、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项目空间”进行补齐补正。再次

提交审核。

3、已办结的行政审批事项，企业可登录企业登录“项目空间”

查看办件结果电子版。或前往业务所在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领取。

（二）业务办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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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窗口受理

由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完成。

1、综合窗口对企业申报信息进行形式审查。申请表必填信

息无缺漏项。所申报事项的要件齐全、签章完备，完成窗口受

理。审查不通过的申报，综窗填写不予受理意见发起补齐补正，

由企业完善材料，二次申报。

2、做出受理决定后，系统将本次企业申报所涉及的单个审

批事项分类推送至业务审批系统，进入业务办理环节。

分类并联办理

各事项审批单位（除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

收备案以外）业务办理人员登录一体化投资业务审批系统，按

审批流程完成审核。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

案登录消防审验平台进行审批。

(1) 部门受理

各事项审批单位对综窗分发的单个审批事项，按照部门规

定对用户提交的业务申请表，事项所需的要件材料进行合规性

审查，不符和受理条件的，一次性向申请单位发起补齐补正要

求，指导企业完成申报信息更正。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进行

入初审环节。

(2) 初审

受理后，业务审批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定对用户申

报的办件进行技术合规性审查，对于复杂行政审批过程需要专

家论证、现场勘查、公示公告等情况，在将办件挂起。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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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过程后进行审核环节。

(3) 审核

审批单位将特殊过程采集的资料以及用户提交的整改材料，

合并用户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技术条件审查，全部符合条件后，

进入下一环节。

(4) 审定

对责任重大的行政审批事项，需要部门主管领导进行审核

批准，主管领导审批完成后事项办结。

(5) 制证

所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需要出具结果材料的，在制证环节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补充必要的照面信息项，完成结果材

料的制发，扫描并上传结果材料电子版。

已实现电子证照应用的事项，将制证人员信息和照面信息

推送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证照的制发和签章。



7

三、操作指南

（一）企业端申报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操作步骤如

下：

1、企业申报人员办事指南

（1）申报入口

企业登录山西省政务服务网，在首页-特色专区点击“高效

办成一件事”专栏。

在“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

事”进入“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首页。

（2）查看办事指南

点击办事指南，可查看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的主题信息、

基本信息、申报材料、办理流程、服务成效、常见问题等信息，

用户在申报前可仔细阅读办事指南，了解详细办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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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信息。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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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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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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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成效、常见问题。

（3）申报开始

点击立即办理，弹出地址选框，根据实际经营地选择办理

区划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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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行项目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办理的项目，点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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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引导确认需要办理的事项及申报材料，当已取得该事

项办结通过的批复结果时在提示下方的单选框选择不办理，当

没有取得该事项办结通过的批复结果时在提示下方的单选框选

择事项名称，当选择事项名称时，右侧会弹出本次申报所需要

提供的材料信息。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完毕后，翻到最下方点击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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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开始申报后，进行材料自检、申请人信息填写、业务

表单填写、材料上传、邮寄信息确认。

材料自检。

对本次事项申报所需准备的材料进行自检，自检无误后点

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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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信息填写。

填写完需要填写的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业务表单填写。

填写完需要填写的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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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多个事项涉及的重复材料系统自动予以合并，只需提

交一次。

材料上传。

将所需要上传的材料上传完毕后，点击下一步。

注意:企业已取得的电子证照、或其他事项结果材料，系统

自动关联无需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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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信息确认。

邮寄服务页面，用户可选择是否需要邮寄服务，如果选择

是，则需要填写邮寄信息后提交，选择否可以直接提交。

如果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并联办

理，需要点击继续申报跳转到消防审验平台将事项申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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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事项申报指引

关于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事项需

要在事项申报提交后点击继续申报，跳转到消防审验平台进

行业务表单填写和上传相关材料，一体化政务平台只需填写

除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事项外的业务

表单和上传相关材料。

完成基础信息填报后，切记点击“继续申报”开始填写

业务信息，并上传材料。如不慎关闭本页，或暂时退出。

可在“项目空间”、“我的申报”查看待申报的投资项目，点击

“详情”继续办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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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继续办理的消防审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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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详情”查看已完成的申报情况，点击“继续申报”，切换

进入“原消防审验平台”按原系统指引完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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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本次办理事项的业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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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过程及批复文件查看

业务办理人员审批办结后，企业人员可在一体化投资项目

网上办事大厅查看批复结果和电子版批复材料，操作步骤如下：

进入所在地市的政务服务网，点击投资项目，进入一体化

投资项目网上办事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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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项目空间。

点击我的一件事，找到申报的事项，点击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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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情中可以看到本次申报事项的办理过程、批复信息，

如在审批部门审批过程中发现材料需修正会发起补齐补正，企

业同样可以在此页面对该事项的申报内容进行补齐补正，并且

在事项办结后可以对本次事项审批进行评价。

补齐补正：审批部门审批过程中发现材料需修正会发起补

齐补正，建设单位需要点击补齐补正，对有问题的材料和表单

内容进行修改，修改正确后提交。

办理过程：企业将所申报的事项提交后，点击办理过程可

以查看此次申报事项的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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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批复内容：当办理状态为办结时，可以点击查看批复

内容对批复文件进行预览和下载。

评价：事项办结后，点击去评价，可对此次申报事项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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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办理端事项审批操作步骤如下：

申报单位通过山西省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模块完成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联合包装后，各级联合报装综合窗口工作人

员登录一体化投资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综合窗口系统进行统一接

件，系统登录地址参见第四章。

综窗人员可对已有办件进行形式审查、和补齐补正和统一

出件等操作。

1、综窗业务人员工作指南

业务办理人员进入一体化投资项目综合窗口，点击“一件

事专区”进行接件，在工作区，可以分类查看“待接件”、“已

接件”、“待补件”、“已补件”的用户申报办件。

在“待接件”中对用户首次申报的办件进行形式审查，在

“待补件”中对用户补齐补正的申报进行二次审查。

（1）登录入口

在浏览器首页输入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地址，点

击回车后跳转到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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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登录按钮，跳转到山西省政务人员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后，点击登陆进行双因子认证后，进入到山西省

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系统。

点击常用系统中的投资项目综合窗口蓝色图标，跳转到投

资项目综合窗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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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件审查

业务办理人员点击一件事专区-统一接件，进入各类接件专

区，选择需要审查的用户办件，点击办件名称，进入申请表、

要件材料的审查页面，开始形式审查。

业务申请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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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材料审查。

点击“预览”查看用户提交的要件材料。

符合接件条件的，在右侧按钮操作区点击“接件”按钮完

成接件，推送业务审批环节，由各专业公司登录业务审批系统

进行实际的业务办理。

推送业务审批系统后，综窗人员可在各类接件列表中选择

用户申报办件，点击“办理流程”查看详细办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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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齐补正

业务办理人员进入各类接件专区，选择需要审查的用户申

报，点击右侧按钮区“补齐补正”，进入补齐补正。

选择需要补齐的资料，填写补齐补正原因，在页面最下端，

点击“确定”发起补齐补正。用户补正后，可在已补件专区进

行二次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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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一出件

事项审批过程全部完成，会在统一出件中，显示需进行出

件的所有项目列表，综窗人员可以查看该项目的批复文件，同

时可以选择窗口领件或者邮寄领件，将批复文件交到用户手中。

点击办理过程，可进行办理过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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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窗口领件，输入领件人、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后，点

击确定，可进行窗口领件。

点击邮寄领件，输入领件人、联系电话、收件人地址、收

件人详细地址后点击确定，可进行邮寄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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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批复文件：点击查看批复文件，可查看批复信息和预

览批复文件。

2、各专业事项审批人员工作指南

综窗业务人员通过投资项目综合窗口接件后，各专业事项

审批人员登录一体化投资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业务审批系统进行

受理、办结，系统登录地址参见第四章。

事项审批人员可对已有办件进行形式审查、补齐补正、挂

起、办结等操作。

注意：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事项需

登录消防审验平台进行办理。

（1）登录入口

在浏览器首页输入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地址，点

击回车后跳转到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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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登录按钮，跳转到山西省政务人员统一身份认证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后，点击登陆进行双因子认证后，进入到山西省

政务服务平台政务门户系统。

点击常用系统中的投资项目业务审批系统蓝色图标，跳转

到投资项目业务审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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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受理

各事项审批单位对综窗分发的单个审批事项，按照部门规

定对用户提交的业务申请表，事项所需的要件材料进行合规性

审查。

双击选中需要进行受理的案件，进入详情页，在详情页中

可查看本次待受理办件的申请表信息、项目信息、材料信息等

内容，受理人员需对此次办件的内容进行合规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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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表审查。

项目基本信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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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材料信息审查。

点击预览或下载可查看用户提交的要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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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通过后，可点击受理按钮并弹出选择办理人员的界面，

选择初审人员后点击“确定”，进入到制证办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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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审查未通过，可点击不予受理，并输入不予受理的具体

原因，让企业重新申报。

（3）初审

受理后，业务审批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定对用户申

报的办件进行技术合规性审查，对于复杂行政审批过程需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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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证、现场勘查、公示公告等情况，在将办件挂起。待完成

特殊过程后进行审核环节，具体操作步骤同受理环节，双击选

中需要进行初审的案件，进入到详情页，在详情页中可查看本

次需受理办件的申请表信息、项目信息、材料信息等内容，初

审人员需对此次办件的内容进行技术合规性审查。

审查通过后，输入办理意见并点击提交，点击提交后弹出

选择审核人员界面，选择审核人员后点击确定，进入到初审环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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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起：对于复杂行政审批过程需要专家论证、现场勘查、

公示公告等情况，点击挂起进入特殊过程。待完成特殊过程后

进行审核环节。

选择需要挂起的类型，输入挂起的天数，填写挂起的原因

后点击确定。注意：挂起期间不计时，当超过限定的天数后，

办件将自动结束挂起状态，开始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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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当专家论证、现场勘查、公示公告等情况结束后，

审批人员可手动点击激活，输入激活的原因并上传激活材料后

点击确定，即可进行下一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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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件：对于无需办理或者层级申报错误的事项，初审人员

可以点击退件按钮，输入原因后便可进行退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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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申报：对于重复申报或者无需办理的事项，初审人员

可以点击无需申报按钮，输入原因后便可进行退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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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件：发送到制证办结环节后，当申请表和申请材料信息

不符合条件时，点击补件，一次性向申请单位发起补齐补正要

求，选择需要补齐补正的材料，输入补件限时天数，填写好需

要补件的原因后点击“确定”，指导企业完成申报信息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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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核

审批单位将特殊过程采集的资料以及用户提交的整改材料，

合并用户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技术条件审查，全部符合条件后，

进入下一环节，具体操作步骤及功能同初审环节。

（5）审定

对责任重大的行政审批事项，需要部门主管领导进行审核

批准，主管领导审批完成后事项办结。具体操作步骤及功能同

初审环节。

（6）制证

所办理的行政审批事项需要出具结果材料的，在制证环节

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补充必要的照面信息项，完成结果材

料的制发，扫描并上传结果材料电子版。

已实现电子证照应用的事项，将制证人员信息和照面信息

推送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证照的制发和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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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发证信息，上传完批复材料，填写完办理意见后点

击提交，弹出选择统一出件人员界面，选择后点击确定，最后

到投资项目综合窗口进行统一出件。

四、各系统登录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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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务服务网（企业申报人员）：

https://www.sxzwfw.gov.cn/icity/public/index

山西省政务服务平台工作门户（业务审批人员）：

http://59.195.195.84:20001/

https://www.sxzwfw.gov.cn/icity/public/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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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见问题

1、在文件上传时，文件大小需为 200MB以内，如文件大

于 200MB 会出现文件上传失败现象，可通过文件瘦身、拆分

等操作缩小至 200MB以内即可上传。

2、企业审批端投资项目综合窗口系统、投资项目业务审批

系统均需使用国家电子政务内/外网登录，互联网无法进入系统。

3、当进入系统后，出现乱码、信息无法显示等异常时，请

使用 chrome 浏览器、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打开平台。

4、综合窗口并联接件后，如果业务审批系统受理箱中没有

看到办件，请联系管理员处理。


	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
	一、适用范围
	二、办理流程
	（一）企业申报端
	（二）业务办理端

	三、操作指南
	（一）企业端申报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操作步骤如下：
	1、企业申报人员办事指南
	（1）申报入口
	（2）查看办事指南
	（3）申报开始
	（4）消防事项申报指引
	（5）办理过程及批复文件查看


	（二）业务办理端事项审批操作步骤如下：
	1、综窗业务人员工作指南
	（1）登录入口
	（2）接件审查
	（3）补齐补正
	（4）统一出件

	2、各专业事项审批人员工作指南
	（1）登录入口
	（2）部门受理
	（3）初审
	（4）审核
	（5）审定
	（6）制证



	四、各系统登录地址
	五、常见问题

